合作收购开发
     维他和竹园项目协议书

（本协议确认的规划数据依据《深圳市城市更新拆除重建类容积率计算办法》、《深圳市城市建设规划标准》、《关于稳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若干措施》计算所得）
甲方：XXXX投资有限公司（城市更新服务运营商）
法定代表人：XXX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于甲方深度了解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的一级市场运营、规划设计、管理服务等政策规定，具有娴熟的运营经验和广泛的项目投拓、收并购、资产盘整等方面的人脉资源和社会资源，且对深圳市光明区维他奶片区城市更新单元、竹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做了三年的跟踪、调研、协调，使这两个城市更新单元的专项规划调整设计，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甲方设计的这两个专项规划调整方案，已经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协调沟通。鉴于乙方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多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运营，熟知房地产业运营规律和政策，房地产开发经验丰富，资金实力雄厚。甲乙双方经过深入洽谈交流，彼此都有深入了解，对合作开发维他奶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和竹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都有充分的诚意和信心，本着公平自愿、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宗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简称深标）的规定，签订本协议。
一、项目的由来
（一）竹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2015年，本项目由深圳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作为前期运营服务商，对深圳市光明集团和部分居民持有的竹园片区物业（住宅、办公楼、厂房、幼儿园）发起城市更新摸底、征询协调、申报立项，并于2017年3月完成了深圳市16个委局的签审流程，深圳市规划委员会和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简称建环委）对本项目的专项规划做了审查批复。这个批复仍然具有行政法规效力。期间，xx公司原股东向xx信托深圳公司贷款15.6亿元。本项目专规批复后（这个批复仍然有效，但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和政策变化作出设计调整，不需再经市政府审批）。xx公司原股东以光明大街北扩占用了项目开发用地为由，在未向xx信托支付本息的情况下，套现离场，将xx公司100％股权丢给了xx信托深圳公司，即xx公司现股东。之后，xx信托作为本项目100％股权持有人与恒大深圳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委托恒大公司设计了本项目专项规划的调整方案。恒大公司调整的规划方案对政府贡献过大，导致开发利润偏低，随着房地产业下行，项目成了烂尾。
2021年8月，原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xx控股集团地产集团总裁戴先生助理团队（XXX公司实控人）受托介入项目盘活服务。经过对项目的深入了解，从调整项目专项规划、提高项目开发收益入手，数十次协调光明区城市更新局、住建局、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深圳市建环委等部门和机构，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做了无数次研讨测算，依据《深圳市城市更新条例》等政策规定，合法合规减少保障房建设面积3400平方米，减少公共配套面积3000平方米，增加开发用地面积590平方米，增加商品房开发面积3440平方米，降低工程成本约13000万元。调整方案可增加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的开发收益。本次收购XX公司后，依据甲方调整的本项目专项规划方案进行开发。
（二）维他奶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维他项目由香港维他奶集团深圳公司申请城市更新立项。受维他奶集团老板公开支持学生占中影响，深圳市政府要求以1:3的拆迁比，规划测算开发容积仅有10.6万平方米，使得项目货值锐减，加上疫情和房地产业下行原因，交易迟迟无法达成。自2022年初开始，xxxx团队与维他奶大陆管理团队进行了十数次谈判，交易价格由开初的13亿元，谈到现在的5亿元。专项规划方面，经过与深圳市建总院、光明区住建局、光明区城市更新局的多次协调，本项目城市更新方向调整为居住，专项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开发住宅容积约139779平方米，其中商品房开发容积69889平方米，保租房开发容积69889平方米。保租房由光明区政府以9000元/平方米回购。项目公共配套容积10400平方米
二、项目区位优势
竹园和维他项目位于光明区22平方公里中心区内，位于光明区坐标中心，距光明大街地铁站200米以内。竹园项目在B出口旁边，维他项目在D出口处。600米左右有广东省一类中学光明中学、200米以内有广东省一类学校东周中小学校，300米以内有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公立小学星河小学，2公里左右有3条高速出入口，一座三甲医院、一座高铁站，2.5公里内有万达广场，300米以内有星河50000平方米综合商场，2公里左右有中国科学院大学医院东院区、2公里左右有光明城高铁站所在区域是光明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域。自带学区房、通勤便捷、远行便利、购物方便、就医看病有国内国际专家服务，周边绿郁葱珑。公共服务配套高档、完善、成熟。
三、项目现状
（一）竹园项目
本项目地块由XX公司持有，XX信托公司是XX公司的100％法人股东。XX公司是乙方出资收购的标的公司。标的公司持有本项目100％股权。本项目已经完成拆迁补偿等投资约4.2亿元，地面实现六通一平，具备临建开发条件。甲方作为本烂尾项目的盘活服务人，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设计调整的本项目专项规划方案已在光明区城市更新局备案。60家拆迁户完成拆迁补偿57户，占95%。剩余3户已经达成补偿方案，约现金补偿1000万元和1500平方米物业回迁，到收购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之前的过度安置费，均包含在收购款和收购条件之内。由XX信托深圳公司负责，在收购协议达成后的30个工作日内完成剩余三户的拆迁补偿工作，涉及所有费用均由XX信托承担，且不得影响投资人接手后的开发建设。实际上，未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3户家庭位置，在移交给政府的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内，不影响项目开发建设。
（二）维他项目
1.维他奶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已经两次延期，到期日为2024年7月6日。以商业为主导的专项规划方案草案已经过会审批并公示。根据《深圳市关于稳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若干措施》第二条第二项第四款的规定，距离地铁口500米以内的更新方向为商业主导的项目，拆迁补偿人可申请变更项目用地更新方向调整，调整方向为居住，开发容积改为商品房和保障房，且各占规划容积的50％。到目前为止，甲方与光明区规划部门多次协商后，经光明区城市更新局同意，已经设计了专项规划调整方案，待合伙公司收购后提交光区审议公示。
四、项目专项规划主要数据
（一）竹园项目
开发用地面积17617.7平方米，容积率6.35，总建筑面积16204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11899平方米。其中商业3253平方米（全回迁），住宅102446平方米（商品房73591平方米、保租房面积10995平方米、回迁住宅17500平方米），公共配套6900平方米（含不计容建筑面积700平方米）。
（二）维他项目
开发用地面积23292.62平方米（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测量测算的开发用地面积为2342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90916平方米，容积率6.35，计容建筑面积150178平方米（其中商品房开发面积69889平方米、保租房开发面积69889平方米、公共配套面积104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2100个，总户数1638户。
五、交易标的对价
（一）竹园项目
1.交易标的为XX公司持有的光明区竹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地块及其全部开发收益。
2.交易对价4亿拆迁补偿费。
（二）维他项目
1.交易标的为香港维他集团持有的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大街地铁站旁的维他奶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及其全部开发收益。
2.以拆迁补偿名义收购，收购款可全额视为地价。收购对价约4.3亿元，其中维他奶集团持股85％，拆迁补偿4亿元人民币。光明集团持股15％，拆迁补偿0.3元人民币。
七、交易条件和合作方式
（一）竹园项目
    1.xx公司负责完成100％拆迁户的拆迁补偿洽谈工作，并与全体被拆迁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2.全部拆迁补偿款包含在交易对价4亿元范围内。
    3.回迁面积共20753平方米，其中住宅17500平方米、商业和办公3253平方米。
    4.甲乙双方以股权合作的方式进行。甲方以1.9亿元现金投资、两年多的运作投资和成效、项目收购后的连续服务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规划调整落地、开发主体确认、补缴地价、办理四证、银行贷款、保租房验收回购、与政府相关部门协调等），以股权合作方式取得。甲方所占股份约 49 ％，同股同权。
    （二）维他项目
    1.维他奶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以现状交易。城市更新方向为商住，交易标的土地法定图则为商住用地。
    2.维他奶深圳公司提交的规划容积是拆建比1:3。有待于收购后，按照甲方调整的专项规划提交审批（全住宅开发方案）。
    3.自合伙公司与维他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到三个月内，按照全住宅开发要求设计调整的专项规划，完成政府审批手续并公示。  
    4.自调整后的专项规划批复公示期满之日起，二个月内甲方协调光明区城市更新局确认甲乙双方组成的合伙公司为维他奶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开发主体。    
    5.自开发主体确认后之日起，二到三个月内完成拆迁报建，补缴一半地价、申办四证工作。
    6.甲方股权收益49 ％，乙方股权收益51％。乙方控股。
    八、交易流程
    （一）竹园片项目
    1.合伙企业出具不低于3亿元的资金证明后，甲乙双方与xx信托洽谈拆迁补偿协议细节。
    2.乙方对XX公司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在确定XX公司债权债务清晰，且收购款能够覆盖全部债务，XX公司实际支付本项目拆迁补偿和过度安置费、运营管理费有4.19亿元人民币，且财务凭证完备的情况下，合伙公司与XX公司正式签订收购拆迁补偿费协议。
    3.在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且得到双方上级批准机关或股东批复后的5个工作日内，合伙公司向XX公司支付约1.2亿元以内的合作款。剩余合作价款合伙向XX信托深圳公司开出等额的银行保函。XX公司收到合伙公司支付的收购款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XX公司的100％股权过户到合伙公司名下。
    4.在完成XX公司股权过户后的5个工作日内，XX公司股东将管理的包括但不限于XX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发资质（如有）、财务资料、拆迁补偿协议、权益人收到拆迁补偿签字书，支付拆迁补偿费的银行流水、从政府相关部门取得的所有文件、批文、行政印鉴、财务印鉴、合同印鉴等移交合伙公司。
    5.XX信托深圳公司与债权人（担保款）达成支付协议后，合伙公司向XX信托支付剩余合作价款。
 6.甲乙双方共同管理合伙公司，主导项目开发，实行财务双重管理。。
    （二）维他奶项目
    1.合伙公司共同派出代表与维他奶集团大陆总部洽谈具体收购细节，磨合拆迁补偿协议。
    2.鉴于香港维他奶集团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需与香港维他奶集团先行签订保密协议。
    3.在首轮洽谈基础上，合伙公司拆迁补偿4亿元人民币以内的报价函。原则上，拆迁补偿费分二到三次支付。具体支付额度与时间节点，以与香港维他奶集团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为准。
    4.合伙公司与香港维他奶集团法务洽谈的拆迁补偿协议，达成一致后，双方报上级机关或股东会批准后签订。
    5.合伙公司与香港维他奶集团签订协议并支付首笔款项后的二到三个月内，甲方协调光明区政府和城市更新局，完成项目专项规划批复并公示。   
    6.项目专项规划公示期满二个月内，甲方负责推动光明区城市更新局确认合伙公司为维他奶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开发主体等工作事项。同时，提请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再次开展 土地勘察 ，组织建筑规划设计。  
    7.在确定合伙公司为开发主体后的二个月内，完成项目拆迁报建，补缴一半地价、申办四证等工作。    
    8.依照约定，甲乙双方应精心配合，做好竹园和维他项目收购及收购后的报建、补缴地价、建筑设计、申领四证、办理拆迁开发贷款、工程施工和监理验收、商品房销售、保租房移交、收楼、税筹等方面的协调、协助服务工作。

    九、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责任和权益
1.甲方作为竹园烂尾项目的盘活服务人和新的专项规划调整方案的设计执行人，作为维他项目的收购谈判和协调人以及项目更新方向、专项规划的调整方案实施人，为合伙公司收购开发竹园和维他项目，提供专项规划设计和在约定时间内获得批复落地服务，在出资3.8亿元的前提下，应获得维他奶项目、竹园两个项目开发总利润的 49 ％收益。
2.甲方应配合合伙公司，按照深圳市光明区政府要求，高质量高标准开发建设高端社区。并依照与拆迁补偿户的约定，保质保量按时移交回迁房。
3.甲方协调光明区相关部门，确保本项目规划的保障房全部为保租房，协调住建局以规定价格上限回购。甲方在本项目收购完成后，有责任顺利推进规划公示和后续开发建设尽快落地。全程协调深圳市、光明区及其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推进项目开发专规公示、开发主体确认、办理四证、报建、融资、税务筹划、开发建设期间的监理验收、销售、收楼等工作。
4.依照项目专项规划开发建设，甲方有二人进入合伙公司董事会，向合伙公司派出监事一人。
5.目前，甲方已经协调竹园和维他项目在两个商业银行做拆迁开发贷意向性立项。合伙公司向银行贷款时，甲方负责推动两个商业银行为这两个项目授信，贷款额度达到项目投资峰值的60％，并最终获得两个商业银行深圳分行批准。
6.甲方有参与和监管财务安全运营的责任和义务，并派出财务人员参与财务管理。
7.甲方承诺其设计调整的的专项规划，以现在房价为基数，以甲乙双方自有资金投资额8.3亿元为上限，使乙方能够获得自有资金投资收益不低于4.5亿元，达到100％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率以上。如果按照甲方设计调整的专项规划方案开发，总开发净利润中的51％部分，达不到乙方自有资金投资100％的收益率时，即净收益为4.5亿元，甲方同意按缺口额从其应分配的净利润中扣除，补偿给乙方。
（二）乙方权益和义务
1.乙方出资4.5亿元（分批分期）收购XX公司和维他光明饮料公司的拆迁补偿权益，竹园和维他两个项目自有资金出资额不高于8.3亿元。
2.收购项目后，乙方应落实好甲方在合伙公司中持股  49 ％的权利，同股同权。
3.甲乙双方股权合作时，乙方占股  51％，同股同权。基于当前房价测算，甲方保证，乙方获得两个项目开发净利润不低于4.5亿元。
4.甲方同意，合伙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由乙方派出，另派出二日担任合伙公司董事，与甲方两名董事组成五人董事会。乙方派出财务总监，主管财务运行。
5.合伙公司主导本项目的开发建设。
6.甲乙双方聚力于项目营销工作，确保一年内完成项目开发销售任务，并依法纳税。
十、违约责任
在甲乙双方洽谈期间，并未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甲乙双方行为均不构成违约。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没有履行本合同约定的责任，均视为违约发生，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十一、协议的修改和补充
因工作需要，对本协议进行修改补充时，甲乙双方应协商修订补充。但协议的修订不得减少或者稀释小股东的股权收益。本协议修订后，执行新的协议内容，原协议废止。甲乙双方认为有必要时，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争议解决
在执行本协议中发生争议时，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均有权在项目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仲裁。
十三、协议送达和生效
本协议现场签订时，双方盖章后即时生效。本协议邮寄签订时，以邮局或者快递公司邮戳日期为准，视为送达生效。
十四、其他
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各执三份，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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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